桂林市财政局文件
市财社〔2017〕133号[image: image1.wmf] 
关于下达市本级财政2017年入伍服义务

兵役的大学生一次性鼓励金的通知

各县(区)财政局：
    根据桂林市人民政府  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警备区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士兵优待工作的意见》（市政〔2016〕1号）精神，为支持各县(区)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参军优待政策工作，经商市民政局，扣除上一年度退兵结转金额，现下达你县（区）2017年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大学生一次性鼓励金   万元。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要切实加强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大学生一次性鼓励金的监督管理，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，切实做到专款专用。
二、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，请列入201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2080204项“拥军优属”支出科目。

    附件：市本级财政2017年入伍服义务兵大学生一次性鼓励金
          分配表（总表不发县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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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	抄送：市征兵办，市民政局，县区民政局，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、
      市纪委驻市财政局纪检组、财政监督检查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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